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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患病身亡 引发“医疗纠纷”

医院积极应对 原告方最终撤诉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金尚江

纯种藏獒患病

辗转多处治疗

据藏獒的主人李先生说， 他在

云南曲靖从事藏獒养殖事业多年，

这只死亡的藏獒是一年前花 26 万

元从朋友的手中买来的， 属于纯种

藏獒。

事发前一个星期， 他发现这只

1 ?半的藏獒出现食量下降等异常

情况， 就将它送到曲靖一家宠物医

院治疗。 医生检查后说是肝脏出现

问题， 该院无法治好， 建议他将藏

獒送到昆明治疗。

2010 年 7 月 12 日上午， 主人

李先生将藏獒带到昆明的一家动物

医院。 医生诊断后， 给出的结果是

“霉菌毒素中毒 ”， 并开了针水输

液。

当天下午， 李先生听朋友介绍

说另一家宠物医院很擅长治疗藏

獒， 便将自己的藏獒带到这家朋友

推荐的宠物医院治疗。

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我看护到晚上 9 点左右， 因为家

里还有事， 就赶着开车回了曲靖。

当时 ， 医生说狗可能是肺上有毛

病， 需要住院治疗， 我就办理了入

院治疗手续 。 当时医生说 ， 医院

24 小时都有医生陪伴治疗， 叫我

放心。”

然而次日早晨 7 点， 他接到医

院打来的电话， 告知他的藏獒已经

死亡。

纠纷惊动警方

赔偿难有共识

赶到医院后， 李先生与院方发

生了争执 ， 他怀疑宠物医院在用

药、 治疗过程中出现问题， 要求看

处方， 当时双方还为处方发生了争

抢。

随后矛盾进一步升级， 李先生

一时气得要砸店， 被赶来的派出所

民警劝住了。 民警对双方进行了调

解， 李先生要求医院赔一只同样的

藏獒或 7 万元。 但经过多次协商，

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而据宠物医院的医生介绍 ，

2010 年 7 月 12 日下午， 藏獒送到

医院时， 出现的症状是呼吸困难、

口腔紫干、 喘得厉害， 当时怀疑是

肺上有问题， 也不排除经过多家医

院辗转而来 ， 有染上传染病的可

能， 就建议李先生的狗住院治疗。

“因为藏獒已经在其他地方检

查过病症， 医院决定第二天再做检

查。 而且考虑到在其他医院已经打

过青霉素针水， 就间隔一段时间再

给它输液。” 肖医生说， “但是到

了次日凌晨 4 时许， 藏獒突然产生

了不良反应。 值班医生急忙对它进

行抢救， 还为它进行了呼吸氧气等

一系列治疗 ， 但是没有抢救过

来。”

发生纠纷后， 院方提议由第三

方进行死亡原因鉴定， 这样比较能

令双方信服。

而派出所民警也建议， 先把藏

獒的尸体保存起来， 请专家来鉴定

后， 再作结论。 于是院方当天就买

来一个大冰柜， 把藏獒的尸体冰冻

了起来。

主人提前诉讼

要求院方赔偿

在 “医患” 双方当事人的要求

下， 由多方动物专家组成的云南首

个宠物医疗事故鉴定小组来到了宠

物医院。

鉴定小组在听取了医患双方的

情况介绍后 ， 对情况作了初步分

析， 当场表示将根据双方的意愿进

行有针对性的动物解剖 ， 查明原

因， 最后向当事人或媒体公布鉴定

的结果。

但是， 双方又在鉴定项目上有

了分歧。

藏獒的主人李先生为此诉至法

院， 要求院方给予赔偿， 医院方面

遂委托我当时所在律所的主任解家

玺律师和我作为诉讼代理人， 参与

本案的诉讼。

代理此案后， 我们首先对案件

性质作了初步分析：

宠物在宠物医院因治疗无效死

亡引起的宠物主人与宠物医院的纠

纷， 其性质并不属于一般的医疗纠

纷。

医疗纠纷中治疗的对象是人，

案由属于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或

者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但是本案中

治疗的对象是狗而不是人， 案由应

该如何确定呢？ 这首先要确定狗的

法律属性。

藏獒在中国属于名贵犬， 血统

纯正的藏獒价值几十万元乃至上百

万元， 但其在法律定义上仍属于人

的财产， 狗主人对狗享有的是财产

权， 因此本案的定性应该是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

因此， 本案适用一般的举证规

则， 并不适用医疗纠纷案件举证责

任倒置等情形。

多次寻求鉴定

却都没能进行

本案于 2010 年 7 月诉至法院，

我们接到法院的传票查看案由， 发

现果然是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原告方在举证期内， 申请对宠

物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

及过错与藏獒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我方作为

宠物医院的代理人， 也本着查明事

实的原则同意进行鉴定并积极配合

原告方寻找鉴定中心， 但我方为证

实藏獒的价值， 还申请法院指定鉴

定中心对藏獒的价值进行评估鉴

定。

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 协商确

定了进行司法鉴定的机构。

然而一个月后， 该司法鉴定机

构回函法院， 说明其无宠物医疗鉴

定以及宠物价值评估的技术力量及

相关鉴定资质， 故不能对本案进行

鉴定。

随后， 原告方又选定了一家鉴

定机构， 我方仍旧表示同意。 没想

到一个月后得到书面回复， 该鉴定

机构也表示自己没有能力进行鉴

定。

在鉴定不能的背景下， 法院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开庭审理了本

案。 在庭审过程中， 原告方将索赔

金额从 10 万元提高到 26 万元。

双方争议焦点

医院有否过错

在庭审中 ， 双方的争议焦点

是：

第一， 作为被告的宠物医院以

及医生是否具备宠物医疗的相关资

质；

第二， 被告对患犬的诊疗行为

是否存存在过错， 以及该过错与患

犬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

原告方主要援引 《动物防疫

法》 第六章中的规定， 认为宠物医

院无一人具备职业兽医资格证， 认

定其不具备开办宠物医院的资质，

并认为患犬的主管医生无职业兽医

资格证， 属于 “非法行医”。 除此

之外， 还认为宠物医院的病历存在

混乱、 书写不规范的情形。

而作为被告宠物医院的律师，

我方针对原告方的主张充分发表了

代理意见。

我们首先指出， 被告开设的宠

物医院具有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资

质。

被告医院是经过昆明市农业局

核准并颁发云南省动物诊疗许可

证， 且经昆明市西山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的动物诊疗结构， 我国行

政机关的核准发证行为， 使得被告

开设的宠物医院具备了动物诊疗活

动的资质。

随后我们又指出， 主管医生同

样具备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资质。

该医生 2004 年 7 月从云南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即从事兽医工

作， 工作年限已达两年以上， 符合

《昆明市动物诊疗管理规定》 的规

定。

另外， 兽医师资格证考试是在

2010 年才开始实施的 ， 在兽医资

格证考试制度制定实施以前， 全国

的兽医都不具有兽医师资格证， 因

此， 本案中医生的诊疗行为不应认

定为非法执业。

原告举证不力

最终撤回起诉

除此之外， 我还在法庭上着重

阐明： 被告医院在对患犬的诊疗过

程中， 尽到了相应的告知义务。

在患犬住院当日， 被告针对患

犬的病情对原告进行了病危通知，

已经明确告知原告患犬病情危重，

随时可能出现心跳、 呼吸停止， 甚

至是死亡， 原告当时也在病危通知

书上签字认可。

在患犬入院后， 医院通过患畜

入院病情书、 处方笺、 住院病情记

录、 护理记录等形式记录了对患犬

的诊疗及护理情况， 被告医院对患

犬的治疗及护理过程规范、 科学、

符合诊疗常规。

宠物医院的治疗对象是狗不是

人， 收费标准是治狗的标准而不是

治人的标准， 因此不能苛求宠物医

院用三甲医院的护理标准去护理一

只狗， 也不能苛求医院用对人的记

录标准来记录一只狗的病情， 因此

被告对患犬的病情、 护理记录虽然

达不到治疗、 护理人的记录标准，

但完全符合宠物医院行业的治疗、 护

理规范。

最后我方强调， 本案的案由是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 ， 举证责任应按照

“谁主张、 谁举证” 的原则来承担 ，

也就是证明被告的诊疗护理行为是否

存在过错 ， 以及患犬的价值究竟几

何， 应当由原告方承担举证责任。

在本案的鉴定过程中， 被告医院

一直积极配合原告寻找司法鉴定机

构， 但是至今得到的结果是 “鉴定不

能”， 原告不能够证明被告的诊疗行

为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后果。

一个月后 ， 我们收到法院的通

知， 被告方已经撤诉。

宠物医疗鉴定

空白有待弥补

本案的关键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

上， 作为原告方首先要证明藏獒的价

值， 其次要证明宠物医院的治疗行为

与藏獒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无论法官还是律师都不是宠物狗

方面的专家， 也不具备宠物医疗的专

业技术知识， 因此只能靠第三方力量

对患犬的价值进行评估， 对本案中患

犬的死亡结果与宠物医院治疗行为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认定。

但是，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动物

医疗技术鉴定机构， 也就无法查明患

犬的死因， 无法明确宠物医院的过错

以及因果关系， 这就是本案中原告举

证不能的根本原因。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养

的宠物也越来越高档， 几千元、 几万

元一只的宠物已经不算稀奇。

建议由司法部门 、 农业行政部

门、 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共同制定动物

医疗技术鉴定的相关办法， 尽快建立

宠物医疗鉴定的专家库， 制定宠物医

疗技术鉴定的申请程序、 受理范围等

相关制度， 设立宠物医疗技术鉴定中

心， 这对于众多宠物爱好者和正规宠

物医院来说应该会是个好消息。

一只据称价值几十万元的藏獒， 因患病被送到昆明一家宠物

医院治疗， 在住院期间死亡。 因为赔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最

后引致诉讼。 我所代理的这家宠物医院， 就此惹上了一起不折不

扣的 “狗官司”。

人如果因为看病而死亡， 自然属于医疗纠纷， 但狗在住院期

间死亡进而酿成诉讼， 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一件新鲜事。

这场官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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